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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重大案件集体
讨论（审议）程序的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
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
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
二条也规定：“案情复杂或者对重
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
体审议决定。”

二、如何判断“案情复
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
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对于“案情复杂”这一问题，笔
者认为，生态环境部门应从日常执
法工作的实际经验出发进行综合
判定。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降低涉诉风险，建
议生态环境部门将在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上存在争议或者容易产生分歧
的案件都纳入“案情复杂”的范畴。

而对于“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
重的行政处罚”问题，有关法律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已做出规定。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规定，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七十
八条规定，本办法第四十八条所称

“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对公民是
指 人 民 币（或 者 等 值 物 品 价 值）
5000 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是指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
50000 元以上。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对“较大数额”罚款和没
收的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听 证 程 序 规
定》（以下简称《听证程序规定》）第
五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做
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
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当事
人申请听证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应当组织听证：（一）拟对法人、其
他 组 织 处 以 人 民 币 50000 元 以 上
或者对公民处以人民币 5000 元以
上罚款的；（二）拟对法人、其他组
织 处 以 人 民 币（或 者 等 值 物 品 价
值）50000 元以上或者对公民处以
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
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
非法财物的；（三）拟处以暂扣、吊
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
的证件的；（四）拟责令停产、停业、
关闭的。该《听证程序规定》第四
十七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
府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而《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条规
定，行政机关做出下列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一）责令停产停
业 ；（二）吊 销 许 可 证 或 者 执 照 ；

（三）较大数额罚款；（四）较大数额
没收财产；（五）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其他行政处
罚种类。

该《规定》第四条同时规定，本
规定所称较大数额，是指对非经营
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或者没收财产 2000 元以上、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
款或者没收财产 2 万元以上；对在

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或者没收财产 5 万元以上。国务
院有关部门规定的较大数额标准
低于前款规定的，从其规定。

也就是说，按照《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和《听
证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因《四 川 省 行 政 处 罚 听 证 程 序 规
定》对“ 较 大 数 额”罚款和没收的
限额等另有规定。所以，对于“重
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还 得 按 照《规 定》中 的 相 关 规 定
执行。

综上，根据日常执法实践，笔
者认为，一般情况下，需要进行听
证的行政处罚案件均需进行集体
讨论（审议）。但《听证程序规定》
第六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
为案件重大疑难的，经商当事人同
意，可以组织听证。第四十四条又
做出了另一特别规定，即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在做出责令停止建设、责
令停止生产或使用的行政命令之
前，认为需要组织听证的，可以参
照本程序规定执行。也就是说，需
要进行听证的并非仅限于“重大行
政处罚决定”。

三、环境行政处罚程
序及步骤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
政处罚的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
程序、听证程序。一般程序中如果
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或者处罚可能
较重等的案件适用听证程序。需
要指出的是，听证程序不是行政处
罚中的独立程序，而是行政处罚一
般程序的特殊程序。因此，一般程
序的规定也更为严格，操作也比较
复杂。所以《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
法》中 将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归 纳
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基层生态
环境部门在对当事人做出行政处
罚时适用较多的是一般程序。

在执法实践中，生态环境部门
在实施行政处罚适用一般程序时，
一般要经过立案、调查、审核、事先
告知、听证、决定和送达等程序。

四、集体讨论（审议）
的时间阶段（节点）如何
把握？

在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中，案件
调查人员对案件调查结束后，形成
书面的调查终结报告，并在报告中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同时建议予以
处罚的种类和罚款数额，然后将报
告及相关案件材料一同提交本机
关法制机构，由案件审核人员对案
卷材料进行全面审核，案件审核终
结后，则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是经审核，不属于“案情复
杂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
的行政处罚”的案件，本机关法制
机构可直接按照一般程序报生态
环境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并建议
做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文书。生
态环境部门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违法
事实、处罚依据和拟做出的处罚决
定，并告知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在限期内，如果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和申辩意见，生态环境部门即可直
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是经审核，属于“案情复杂

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
行政处罚”的案件，本机关法制机
构则向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负责人
提出建议需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

（审议）。经集体讨论（审议）后，如
果案件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根据讨
论（审议）的最终意见，生态环境部
门可向违法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
据和拟做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有
权进行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在
限期内，当事人既未提出陈述和申
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申请，这时，
生态环境部门可直接做出行政处
罚决定。

生态环境部门送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后，如果在限期内，当事人既提
出了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提出听证
申请。经听证后，生态环境部门认
为需要进一步对案情调查或当前
的证据对处罚金额和违法事实不
符等情况，这时生态环境部门还得
再次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审议），
然后进入下一步程序。笔者认为，
对于这种情况，才是部长信箱回复
中指出的“环境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中，重大案件集体审议应当在听证
告知后、做出处罚决定之前进行”
的情形。

对此问题，有观点认为：生态
环境行政机关可以因办案需求在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举行听证之
前组织进行集体讨论，但是这一集
体讨论不属于法定程序，更不能代
替最终做出处罚前的集体审议。

而笔者认为，如果案情符合以
上第二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形，即属
于“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法行为
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案件，生
态环境部门在当事人陈述申辩或
者举行听证之前组织进行的集体
讨论既不属于法定程序，也不能代
替 最 终 做 出处罚前的集体审议的
话，假如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
在限期内，既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
见，也未提出听证申请，难道生态环
境部门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前还必须
进行一次集体审议程序吗？

综上，笔者认为，关于重大案
件行政处罚集体讨论（审议）的时
间节点，应当根据不同案情而定。
如果属于“案情复杂或者对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案
件，应当在案件调查终结后进行行
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审议），然
后再对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在限期内，当事人既未提出陈述和
申辩意见，也未提出听证申请，不
必再次进行集体讨论（审议）程序，
生态环境部门可直接做出行政处
罚决定。而生态环境部门送达《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后，在限期内，如果当事
人既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也提出
听证申请。经听证后，认为案情需
要进一步调查或对处罚金额和违
法事实不符等情况的话，这时生态
环境部门负责人还得再次对案件
进行集体讨论（审议），然后进入下
一步程序。

◆本报记者陈媛媛

2019 年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横扫全球，对世
界经济、民生造成了重大影响。而在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中，截至
目前，源自野生动物的说法较为主流。但同时，私自买卖、食用蝙
蝠、果子狸、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的行为仍是并不少见的习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严惩非法捕杀和交易野生动物行
为。多位代表委员也带来了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修法的相关提案议
案，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失。

让野生动物食用者承担法律责任

2015 年中科院等单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
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方面仍然存在不足，自然保护地的覆盖面积不够大。从工作实践
来看，大熊猫、金丝猴等少数濒危物种有所恢复，但更多物种的保
护状况并不理想。在这种大背景下，禁食野生动物很有必要。

针对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恩
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向全国“两会”提交了野生动物
保护的书面建议。胡季强认为，尽管我国在 2018 年重新对《野生
动物保护法》进行了数个条目的修改，但是无论从野生动物的涵盖
范围，还是对食用野生动物的处罚力度上，都需要随着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作进一步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 律 协 副 会 长 吕 红 兵 认 为 ，食 用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是 野 生 动 物 交 易 发 生 的 根 本 原 因 之 一 ，为 从 源 头
上 予 以 禁 止 或 杜 绝 ，应 在《刑 法》中 明 确 对 食 用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品等需求行为的规制。吕红兵建议道，将食用“三有”（有益
的 、有 重 要 经 济 价 值 、有 科 学 研 究 价 值）野 生 动 物 纳 入《刑 法》
的 规 制 范 围 。 基 于 节 约 司 法 资 源 与 刑 法 规 制 谦 抑 性 ，为 使 食
用 野 生 动 物 入 刑 更 具 有 操 作 性 ，可 在 将 食 用“ 三 有 ”野 生 动 物
纳 入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范 畴 后 ，在《刑 法》中 规 定 ，对 由 于 食 用“ 三
有 ”野 生 动 物而被处以三次及以上治安管理处罚的食用者，构成
刑事犯罪，并以刑罚论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向大会提交
了一份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议案，建议对食用野生动物
和宠物者处以 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则说，要想根
除购买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等行为，决非通过一般的行政处罚手
段可以解决，可比照“醉驾入刑”。因此，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提案，呼吁将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入刑。

健全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

胡季强认为，野生动物栖息地是野生动物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 ，而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将 保 护 的 对 象 主 要 定 位 于“ 野 生 动 物 ”
本 身 ，未 重 视 对 栖 息 地 的 保 护 。 许 多 野 生 动 物 栖 息 地 的 生 态
系 统 就 十 分 脆 弱 ，加 之 侵 占 和 破 坏 栖 息 地 等 违 法 行 为 又 难 以
受到法律制裁，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类似长江生态系统崩溃的
悲剧将加速出现。

此外，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行政管理以及执法体制机制
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提升的方面。实践证明，原有法律已经很难适
应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公众对待买卖、食用野生动物的态度发生重
大改变这一形势变化，公众对于严惩以上行为的呼声空前高涨，

《野生动物保护法》亟待修改。
“目前来看，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部分规定仍有欠缺，亟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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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铁军在行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全力驰援重点疫区，

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国环境报公益发布

如何把握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审议）的时间节点？
邓于君 刘永涛

改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
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
将《野生动物保护法》改为《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
法》，大幅充实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章野生
动物管理部分的内容。

“具体而言，应从法律名称、立法宗旨、法律概
念、适用范围、管理范围、政府职责、制度设计、动
物福利、禁止交易、禁食行为、监督、法律责任、法
律实施等方面，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
周洪宇代表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
也有类似看法。“我国人工养殖野生动物历史悠
久，野生动物 驯 化 养 殖 已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重 要
产 业 。 作 为 农 民 脱 贫 增 收 重 要 途 径 的 农 业
特 种 养 殖 是 否 还 要 继 续 发 展 ？ 部 分 养 殖 专
业 户 该 何 去 何 从 ？”刘 木 华 委 员 表示，人工野
生动物养殖应名单清晰，让人工养殖野生动物
专 业 户 知 道 哪 些 动 物 能 养 、哪 些 不 能 养 ，并加
强规范管理。

取缔野生动物集贸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建议，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除医疗 用 途 外 ，禁
止 个 人 和 饭 店 、酒 店 、茶 楼 等 餐 饮 机 构 购 买 和
食用任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全面取缔野生动

物经营集贸市场；禁止私自藏匿、家养饲养野生
动物。

加重对于猎捕、交易、运输、屠宰野生动物行
为的处罚已是大势所趋。在切断需求源头的基础
上，朱列玉在提案中还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捕
获、运输、交易、屠宰野生动物罪”，严厉打击野生
动物的捕获、运输、交易、屠宰产业链，阻断潜在的
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朱列玉认为，对于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 捕 获 、运 输 、交 易 、屠 宰 野 生 动 物
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符合中央政府关于严禁
野生动物交易的指示精神，也有助于将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非重点保护动物，填补
当前法律空白，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法律保护
机制。

关于《刑法》该如何修改，皮剑龙建议，《刑法》
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可修改为“非法猎捕、
杀害、运输、贩卖、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罪”和“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经营、加工、食用野生动物制
品罪”。

“这样一来，既可以将保护对象扩大为所有野
生动物，也能将非法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入刑，打击的对象更加全面。”皮剑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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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
部长信箱关于《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
七 十 二 条 的 适 用
情 况 的 回 复 中 明
确 指 出 ：根 据《环
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

“案件复杂或者对
重 大 违 法 行 为 给
予 较 重 的 行 政 处
罚，环境保护主管
部 门 负 责 人 应 当
集体审议决定。”环
境行政处罚一般程
序中，重大案件集
体审议应当在听证
告知后、做出处罚
决定之前进行。

由头

问题

观点

关 于环境 行
政处罚的一般程
序 中 ，重 大 案件
集体审议的时间，
究竟是在案件调
查终结后？还是
在听证告知后、做
出处罚决定之前
进行？

现 行《行 政 处
罚法》《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虽然对重
大 案 件 集 体 讨 论

（审议）做出了明确
规定，但并未对集
体讨论（审议）的时
间 节 点 做 出 要
求 。 对 于 这 一 问
题 ，笔 者 认 为 ，应
当根据具体案情而
定，不能简单照搬
部长信箱中做出的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
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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